关于做好2020年度高等继续教育发展报告
编制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21〕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国家开放大学、教育部考试中心：

根据工作安排，为进一步提升继续教育办学质量，现就开展2020年度高等继续教育发展报告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范围

举办学历继续教育、非学历继续教育的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独立设置成人高校、开放大学等，以及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考试中心均须参加2020年度高等继续教育发展报告撰写和报送工作。

二、报告内容

各地各高校要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重点反映2020年度高等继续教育工作的新举措成效、提出新发展思路，全面展现全国高等继续教育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高校报告
高校报告应参照《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编制要点》要求（见附件1），在认真总结2020年工作基础上进行撰写，重点抓住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问题和保障要素，用事实和数据客观反映办学基本情况，深入分析办学中的问题，突出与上一年度相比的变化情况，原则上不超过8000字。同时在全国高等继续教育信息管理平台提交相关数据。鼓励高校另外报送内容生动、图文并茂、用语凝练的特色案例（每校报送不超过1个，内容包括：主要做法、成效经验、特色创新、社会价值等，不超过1500字）。有关数据项需在全国高等继续教育信息管理平台中填报。

省级报告

省级报告要分别呈现属地高校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情况。要反映本地区2020年度统筹推进高校继续教育规范管理、创新发展、完善治理体系、提高质量和服务社会的政策措施、经验做法以及取得的成效，分析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等。

三、工作安排

各高校应于2021年6月30日前登录全国高等继续教育信息管理平台（http://jxjy.moe.edu.cn/）提交本校2020年度继续教育发展报告、特色案例以及相关数据。相关纸质文本请盖章报送属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本省（区、市）年度报告工作。请将附件1转发至本地区所有高校，附件2转发至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提交报告并对内容进行审核，7月31日前提交2020年度本省（区、市）高等继续教育发展报告（包括高校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份报告），同时将纸质文本盖章寄送我司高等继续教育处。

国家开放大学和教育部考试中心分别负责开放大学系统、自学考试领域报告工作。国家开放大学在各地各校提交的有关报告汇总基础上撰写全国开放大学体系年度发展报告。教育部考试中心指导各省级考试机构做好本地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情况填报工作并在各地各校提交的有关报告汇总基础上撰写全国自学考试发展年度报告。

四、工作要求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专人负责，认真组织好省级报告的编撰。高校要进一步落实由主管校领导牵头、部门统筹、专人负责的学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责任人制度，统筹学校继续教育各相关单位，确保报告全面、客观地反映全校继续教育情况。高校报告须经校长办公会认真讨论审定后，由主管校领导签字、学校盖章后报送。后续各高校报告将在平台公布，向全社会展示办学成果，并接受社会监督。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国家开放大学联系人：栾斌，57519170，pgb@ouchn.edu.cn；教育部考试中心联系人：高卓，010-82520092，gaoz@mail.neea.edu.cn；技术支持联系人：苗林波，电话：010- 57519531，邮箱：hangban@ouchn.edu.cn。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联系人：邱懿，电话：010-66097822。邮箱：dce@moe.edu.cn。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7号南楼213室，邮编100816。

附件：1．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编制要点

2．自学考试发展年度报告编制要点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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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编制要点
学校情况

学校概况、继续教育总体规划与办学定位、办学体制与管理机制。

专业设置

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情况、专业调整情况及思路、进展、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及调整情况。

人才培养

学历继续教育情况（招生、在籍、毕业生分不同学习形式在系统提供）、非学历继续教育（包括培训项目、班次、总规模等）

质量保证

制度建设、师资保障、资源建设、合作办学及校外学习中心、内部外部质量保障、信息化建设、经费保障。

社会贡献

继续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行业及经济社会发展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情况、资源开放服务情况。对口支援帮扶情况。

特色创新

实践特色与模式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情况、教育教学研究与成果等情况。

问题挑战

面对的新挑战、新需求、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政策建议

发展思路、目标和举措、政策建议等。

附件2
自学考试发展年度报告编制要点
一、总体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20年报考人数、首次报考人数（单次考试及全年合计）；年度毕业生人数（上下半年及全年合计）；目前在籍考生人数、活跃考生人数（近3年参加考试考生）；开设专业数（本、专科）、开考课程数

（二）机构建设情况

各级组织机构设置及运转情况（含地市级考委、考办），

相关专家组织设置及运转情况（专委会、研究机构等），考试经费列支情况（如有需明确列支口径）

（三）主考学校工作开展情况

基本情况（承担主考高等学校的数量及构成等）、参与考试工作情况（包括实践性环节考核开展情况等）、考试经费列支情况（如有需明确列支口径）

（四）助学机构管理与助学活动指导开展情况

基本情况（包括高校、社会机构等各类助学机构数量、线下、线上不同类型助学活动参与考生数量等），管理方式（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助学机构由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助学活动指导开展情况等

二、取得成效及典型经验

三、问题挑战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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